
研商國民中小學教師備課注意事項會議 
議程 

壹、主席致詞 

貳、業務報告 

一、有關取消國民中小學及幼稚園教職員工免稅後，其課稅收入配套歷

經多年討論，且辦理多場公聽會，對象為專家學者、地方教師會、

家長團體及教改團體等四類代表，本配套係依據 95 年 1月 9日立

法院決議及 97 年 9月 24 日及 11 月 14 日與全教會研商決議辦理，

並將研商決議內容送行政院。 

二、 99 年 4 月 28 日臺國(四)字第 0990060049 號函送課稅配套備案至

行政院並奉行政院99年 5月 5日院臺財字第0990025404號函同意

備查。為確保所增課稅收入，用於整體教育環境之改善，配合修正

提高教育經費編列與管理法 21.5％下限並以外加方式編列專款，

專用於提升幼稚教育及國民教育品質之規定。 

三、有關「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小學調整教師授課節數及導師費實施要點

第 1點為減輕國民中小學教師每週授課節數負擔，增加教師備課時

間…，本部於 101 年 12 月 11 日研商國民中小學教職員工課稅配套

-備課計畫事宜，提出「國民中小學教師備課注意事項」，以維教師

教學品質。 

參、討論事項 
案由：有關國民中小學教師備課注意事項，提請 討論。 
決議： 
肆、臨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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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小學教師備課注意事項（草案） 

 

教育部 102 年*月*日**********號函頒布 

一、依據： 

教育部 100 年 9 月 20 日臺國（四）字第 1000153034C 號函頒布「教育

部補助國民中小學調整教師授課節數及導師費實施要點」第一點為減輕國民

中小學教師每週授課節數負擔，增加教師備課時間，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目的： 

（一）有效運用備課時間，設計研發教材教法，精進教師課堂教學，提昇教師專

業，期能有效協助學生提升學習成效。 

（二）充分發揮備課功能，診斷學生學習表現，掌握學生學習情形，實踐有教無

類、因材施教及適性揚才等 12 年國民基本教育理念。 

三、定義： 

（一）本注意事項之備課係以團體備課為主，個別備課為輔。 

（二）團體備課時間分為學期初、學期中級學期末三階段。 

四、適用對象： 

（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所主管之公私立國民中小學。 

（二）國立大學附屬實驗中小學。 

五、備課方式： 

（一）學期初：依據課程發展委員會規範，進行領域會議、學年會議討論課程，

訂定課程計畫計畫。 

（二）學期中：依據課程計畫進行教學，並依備課內涵實施相關活動。 

（三）學期末：進行課程計畫檢核，檢視教師教學成效與學生學習成效。 

六、備課內涵： 

（一）學校應行辦理事項： 

1.學期初辦理課程計畫發表會。 

2.學期中定期召開領域會議、學年會議至少 3次。 

3.每學年規劃並公佈教師進行同儕教學觀察期程。 

4.學期末辦理課程評鑑、教學成果發表會、檔案分享……等事項。 

5.每學期規劃校本研習至少 21 小時，提供教師進修。 

6.進行學生輔導工作、親師溝通與家庭聯繫。 

7.參與教育研究工作或研發教材、教法或教具等活動。 

8.協助教師組織專業學習社群，進行教育專業研究。 

（二）教師應行辦理事項： 

1.選編適合任教班級學生的教材。 

2.研擬並檢視任教科目教學進度。 

3.考量教學目標、學生學習需求、學生個別差異等因素，擬定教學計畫，並進

行相關的省思與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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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學過程中、結束後，選擇適切的學習評量方式，檢視學生學習成效。 

5.每學年擔任教學觀察觀課者及教學者至少一次，並進行教學前、後之會談。 

6.進行學生輔導工作、親師溝通與家庭聯繫。 

7.參與教育研究工作或研發教材、教法或教具等活動。 

8. 參與學校領域會議、學年會議每學期至少 2次，以進行專業對話。 

9.參與一項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組織，進行教育專業主題研究。 

七、支持系統： 

（一）學校應彙整每月領域會議、學年會議紀錄，以了解教師執行課程計畫之相

關需求，適時給予協助。 

（二）訂定優質課程設計與實踐獎勵辦法，鼓勵教師積極投入備課並精進教學，

以逐步營造備課討論之文化。 

八、其他注意事項： 

(一)各校應依教師法第 17 條第 2款、第 4款及第 5款，考量教師應負有「從事

與教學有關之研究、進修」、「輔導或管教學生」與「積極維護學生受教權

益」之義務，參酌本注意事項，訂定或修正各校備課辦法，提交校務會議

通過後實施。 

 (二)各校訂定備課辦法應以學生學習權益為中心，力求備課制度之完善。 

(三)各校之備課辦法，宜納入教師聘約中之教師義務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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